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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珠海鑫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重大事项公告 

 

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对公告的虚假记载、误导 

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
    本公司 2002 年 12 月 15 日及 2003 年 1 月 17 日在《证券时报》上公告了有关本公司转

让珠江光 

电 50%股权的《股权转让协议》。现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（下称"珠海中院"）通过司法程序 

将我公司拥有的上述股权予以拍卖。 

    2003 年 4 月 12 日，珠海中院依法委托广东省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对珠江光电 50%股权

进行 

评估，评估结果为人民币 1623.00 万元。2003 年 5 月 16 日，珠海中院作出裁定，拍卖本公

司持 

有的珠江光电 50%股权，拍卖所得款项用于清偿债务。2003 年 5 月 29 日广东物资拍卖有限

公司 

受托对此进行拍卖，竞买人深圳市环洁双燃料有限公司以人民币 1990.00 万元竞得。 

    此次拍卖的成功，本公司产生投资收益约 20万元人民币，拍卖所得款项，除了清偿债权 

人的债务外，其他将用于支付欠发职工工资、社保金等，从而缓解公司目前的债务压力。 

    因上述股权转让属司法拍卖，有关法院裁定的详细情况，本公司将予以进一步披露。 

    特此公告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珠海鑫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事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3 年 8月 12 日 


